	省表1：本表由用人单位填报（关破企业由主管部门填报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吉林省工伤保险基本情况调查表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单位情况：
	*单位名称：
	*单位性质：机关( 参公 )（   ）、事业单位(  )、社会团体、民间非营利组织（  ）、国有企业(  )、集体企业(  )、其他企业(  )

	
	
	*单位代码：
	*单位职工人数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*单位工伤职工数：
	*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情况：参保（  ）、未参保（  ）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*单位“老工伤”人数：
	*“老工伤”纳入工伤保险统筹情况：已纳入（   ）、未纳入（   ）
	
	
	
	
	
	
	
	

	
	
	*待遇支付渠道：工伤保险基金（  ）养老保险基金（  ）、医疗保险基金（   ）、单位支付（   ）
	、其他渠道（   ）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　
	工伤职工个人基本情况
	工伤认定鉴定情况
	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情况

	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年龄
	职业状态
	工伤类别
	工伤或职业病时间
	工伤认定时间
	工伤认定机构
	 伤残鉴定情况
	最后一次伤残鉴定时间
	伤残鉴定机构
	伤残等级
	护理等级
	一次性伤残补助金（元）
	伤残津贴（元）
	按月领取的伤残补助金（元）
	生活护理费（元）
	辅助器具配置费（元）
	工伤医疗费（元）
	2009年度工伤保险费用合计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序号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	10
	11
	12
	13
	14
	15
	16
	17
	18
	19
	20
	21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合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负责人：
	
	
	
	
	
	填表人：
	
	
	
	联系电话：
	
	
	
	
	填报日期：
	年
	月
	日

	

	填表说明：
	1、单位名名称：按工商登记执照、有关机关批准文件上的全称填写。

	
	
	2、单位性质：在相应的括号内打“∨”。

	
	
	3、单位代码：企业按工商登记编码，机关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间非营利组织按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填写。

	
	
	4、“老工伤”：是指2003年12月31日以前发生的工伤。

	
	
	5、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情况：在相应的括号内打“∨”。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6、“老工伤”纳入工伤保险统筹情况：在相应的括号内打“∨”。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7、待遇支付渠道：在相应的括号内打“∨”。既有基金支付，又有单位支付，又有其他渠道支付应分别填报此表。

	
	
	8、第6栏“工伤类别”：填写事故伤害、职业病、视同工伤、其他。
	
	
	
	
	

	
	
	9、第9栏“工伤认定机构”：填写省级、市级、县级人社部门或用人单位等有权认定的机构。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10、第10栏“伤残鉴定情况”：填写鉴定、未鉴定。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11、第12栏“伤残鉴定机构”：填写省级、市级、县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或用人单位等有权鉴定的机构。
	
	
	

	
	
	12、第15栏“一次性伤残补助金”、第16栏“伤残津贴”、第17栏“按月领取伤残补助金” 、第18栏“生活护理费”：以2009年度当年领取金额填写。

	
	
	13、第19栏“辅助器具配置费”：以2009年度配置额填写。
	
	
	
	
	
	

	
	
	14、第20栏“工伤医疗费”：包括工伤治疗费、旧伤复发治疗费、康复性治疗费等，以2009年度当年发生额填写。
	
	
	
	

	
	
	15、第21栏“2009年度工伤保险费用合计”：15+16+17+18+19+20=21。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